
 

附件：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院（系、所）就业工作考核指标体系 

一级指标内容 

一级

指标

分值 

二级指标内容 
二级指标

分值 

计分方式 

（累加、扣减项，累加后得分不高于该项分值上限，扣减后得分不低于 0） 
检查方式及说明 

1.就业指导 16 

承担就业创业课程教学及实

训指导任务 
3 

学年内承担就业指导类课程计 1 分/门次，加入就业指导教研室并承担指导工作计 0.5 分/人，推荐校外人

士加入本校师资并承担课程教学计 1 分。满分 3 分。 
以教务处正式开课文件及就业指导中心记录为准 

考研群体指导服务 2 举办关于考研形势分析、考研报考指导、升学学生经验交流等活动计 0.5 分/次，满分 2 分。 以院系报送材料及就业指导中心记录为准（活动视频、照片以及新闻稿等） 

开展职业规划、就业指导或职

业素养提升活动情况 
3 

1.承办就业大学堂类活动计 0.5 分/次，满分 1 分； 

2.其他就业创业指导类活动 0.2 分/次，满分 2 分。 
以院系报送材料及就业指导中心记录为准（活动视频、照片以及新闻稿等） 

学生全程化就业指导活动参

与情况 
4 当届毕业生累计选修线下就业创业指导课程比例乘以 2；参加实训人次比例乘以 2。两项之和为该项得分。 以选课记录、参加实训人数统计，当届毕业生在任一学期选修均可 

指导学生完成求职简历情况 4 
指导学生毕业学年开学前完成简历制作，完成总数的 90%，计 4 分，80%-89%，计 3 分，70%-79%，计

2 分，60%-69%，计 1 分，低于 60%，不计分。 
以就业管理系统中毕业生完成的在线简历数量统计 

2.就业市场 19 

校园专场招聘会 6 
以本单位除升学、出国、定向、委培的派遣人数为基数(低于 50 人的按 50 计)。以全年承办专场招聘会

的场次与派遣人数比值作为场生比，场生比每达到 1%，计 0.4 分，达到 15%及以上计满分。 
招聘会前上传至就业管理系统，并作为数据统计依据。未上传或未及时上传则不予认定。 

大型洽谈会 3 
年度内学院组织当届毕业生参加学校组织的校春、秋季大型洽谈会及硕博专场招聘会人数比例占毕业生

总数的 60%及以上，计 3 分，50%-59%，计 2 分，30%-49%以下计 1 分，低于 30%不计分。 

以就业管理系统生成数据基准，算式中的分子为本单位参与大型招聘会人数（不重复计

算），分母为本单位当届毕业生派遣人数。 

行业招聘会 3 
1.学年内学院举办行业招聘会（不与学校大型招聘会重叠），该项记 2 分，满分 2 分； 

2.学院参与就业直通车带队，组织学生参加校外大型招聘会，按照 0.5 分/次计分，满分 1 分。 
以系统数据和学院向就业中心市场部备案为准。 

就业实习基地建设 4 

以本单位除升学、出国、定向、委培的派遣人数为基数。人数多于 300 人，新增就业实习基地不少于 5

家；人数在 200 至 299 之间，新增就业实习基地不少于 4 家；人数在 100 至 199 之间，新增就业实习基

地不少于 3 家，人数少于 100 人，新增就业实习基地不少于 2 家。完成计 2 分，按 0.5 分/家进行正、负

值累计，满分 4 分。 

以签订的《就业实习基地协议》为准，双方签字、落款及用印等信息完整，不得与考核

当届前 3 年所建立实习基地重复。 

学生参与就业实习 3 
学年内当届毕业生参加就业实习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 20%及以上，计 3 分，11%-19%计 2 分，5%-10%

计 1 分，低于 5%该项不得分。出现虚报情况，1 例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。 
以 9 月份学院提供的就业实习协议及学生个人就业实习报告为准。 

3.基层就业 13 

发挥校友榜样引领作用 4 

1.邀请在行业或专业领域有代表性的优秀校友回校与学生座谈、举办讲座等计 0.5 分/次，满分 2 分； 

2.学院（系、所）主办“基层就业引领讲坛”，学年内邀请基层就业优秀校友来校作报告，每主办 1 次计 1

分，满分 2 分。 

检查方式：以电子政务发文和就业指导中心记录为准； 

说明：学校设立“基层就业引领讲坛”校级品牌栏目，学院（系、所）邀请基层就业优秀

校友来校作报告，报告通知由就业指导中心统一在电子政务“通知公告”栏发布，学院（系、

所）负责讲坛的组织宣传工作；其中，基层就业范围根据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进一步引

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和西部地区就业创业的实施办法》（校党发〔2017〕84 号）确定。 

毕业生录取为选调生、应征入

伍、三支一扶、西部计划、特

岗教师等国家、省市基层就业

项目人数 

5 
以本单位除升学、出国、定向、委培的派遣人数为基数。录取比例达到 2%计 1 分，未达到不计分；每

超过 1 个点，加 0.5 分，满分 5 分 
以就业系统统计数据为准 

当届毕业生基层就业典型事

迹 
2 学年内至少提交 2 名学生基层就业典型事迹。每个事迹 0.5 分，满分 2 分。 

检查方式：以院系报送材料为准； 

说明：为贯彻中办、国办《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》要求，

积极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锻炼成长，深入挖掘扎根基层建功立业的优秀典型，学校

每学年开展毕业生基层就业典型事迹征集活动，事迹内容真实、生动，字数要求为

2000-2500 字，提交时间截止为每年的 6 月初。 



 

一级指标内容 

一级

指标

分值 

二级指标内容 
二级指标

分值 

计分方式 

（累加、扣减项，累加后得分不高于该项分值上限，扣减后得分不低于 0） 
检查方式及说明 

优秀校友工作案例 2 
学年内提交 2 名优秀校友工作案例。每个案例 1 分，满分 2 分。案例对象为毕业 3 年以上工作成绩突出

的校友。 

检查方式：以院系报送材料为准； 

说明：为挖掘校友风采及突出业绩，发挥优秀校友的榜样及示范作用,每学年面向学院征

集优秀校友工作案例，案例内容须真实、生动，字数要求为 2000-2500，提交时间截止

为每年的 6 月初。 

4.信息服务 16 

就业信息报送和更新 8 

1.生源信息的及时、准确核对和更新计 1 分，就业相关报表及材料报送计 1 分，满分 2 分，延误工作每

次扣 0.2 分，扣完为止； 

2.就业信息的及时报送和更新计 5 分，学院要及时录入就业学生数据，不得学期末突击录入，除录入升

学数据外，3 月以后实行周报制度，每周就业数据录入不得超过 4%。每次超 0.1 个点，扣 0.1 分； 

3.学年内结合就业服务系统，创新信息服务手段，形成工作案例或提出切实有效的优化建议被采纳的，

计 1 分。 

以就业中心记录为准 

毕业生参与就业质量调研 4 
指导督促当届毕业生参与就业质量调研问卷填写，当届毕业生参与问卷调研比例低于 30%不计分，达到

30%每超过 1 个点，加 0.1 分，达到 70%以上计满分。 
以问卷反馈情况为准 

协议书管理与就业方案核对 4 
协议书管理严格，发放及时，无借用、乱用协议书现象；就业方案核对细致准确，报到证无错误。满分

4 分，因协议书管理出错，就业方案核对不细致导致报到证错误，按每生 0.2 分扣分，扣完为止。 
以日常管理记录及院系提交的报到证纠错单统计为准。 

5.就业绩效 36 

完成当年就业工作目标任务

情况 
20 

1.完成初次就业目标任务计基准分 10 分，未达到的按 1 分/百分点扣分； 

2.绩效分：完成初次就业目标任务且高于全校平均就业率，每超过全校平均就业率 1 个百分点，加 1 分，

满分 6 分；低于全校平均就业率的不计分； 

3.完成年终就业目标任务的，计基准分 4 分，未完成不计分； 

4.年终就业率达到 100%的学院该项直接计 20 分。 

院系就业相关目标任务书规定比例与实际派遣数据比对进行 

就业工作满意度 8 学生满意度乘以 4 加用人单位满意度乘以 4 之和得分为记分分值。 以第三方调查数据为准。 

重点毕业生群体帮扶 3 有就业意愿学生实现 100%就业计 3 分，未完成不计分。 困难群体包括建档立卡、深度贫困县、残疾学生、少数民族学生等。 

本科生升学率 5 
以近三年学院本科生升学率平均值为基准，达到平均值计 3 分，高于或低于基准值，按照 0.5 分/百分点

进行正、负值累加；无本科生的学院，此项计 3 分。 
以就业系统数据统计为主 

6.附加项 10 分 

学生参加职业生涯规划、就业

指导比赛 

每项不超

过 3 分，

四项合计

不超过

10 分 

学生获得省级比赛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其所在学院（系、所）分别计 1 分/人次、0.8 分/人次、0.6

分/人次；学生获得国家级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其所在学院（系、所）分别计 1.5 分/人次、1.3 分/人

次、1.1 分/人次，同一系列比赛以就高原则计分。 

院系提供荣誉证书复印件 

自主创业 有自主创业案例的，按 0.3 分/案例计分，以工商营业执照的法人代表为准。 以派遣方案数据为准 

就业工作研究 
学年内主持就业工作课题，按 1 分/项计分；在核心期刊发表就业工作论文，按 2 分/篇计分；在各类学

报发表就业工作论文，按 0.5 分/篇计分；校级及以上获奖论文，按 1 分/篇计分。 

1.就业研究课题需与就业密切相关，需提供项目申报书和项目获批通知。课题必须是由

学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，分管研究生的领导，党委副书记，学工秘书，研究生秘书，

辅导员主持的项目。课题仅在申报获批当年进行认定，加 1 分。一项课题中有同一单位

的多个参与人的，分数不累加； 

2.就业研究论文需与就业密切相关，仅认定正式见刊的论文，提交材料时需提供杂志的

原件及复印件。论文的第一作者必须是学院的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，分管研究生的领

导，党委副书记，学工秘书，研究生秘书，辅导员。 

国家专招、国际组织实习或任

职 
每录取一名毕业生，加 1 分 以上级主管部门批复和就业指导中心工作记录为准 

7.扣分项  就业数据统计核查  
学校通过各种形式对就业数据将进行核查，每发现 1 例违反教育部“就业四不准”事实，总分扣 1 分，扣

完为止。 
以教育部、省教育厅及学校审查的问题事实为准 

 


